
万青路街道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一、城乡建设

1 环境卫生设施拆迁方案的审批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结果。

2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申请受理、资料提交、资料上报、审核、批复公示

3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许可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结果。

4 市政路灯运行情况排查、维修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排查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路灯运行情况。
2.发现路灯运行情况不佳或已无法运行，组织人员进行维修。

5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的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审批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接受申请、进行受理、审查、作出决定、送达。

6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手续的审批
青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申请受理、资料提交、资料上报、审核、批复公示。

7 砍伐城市树木的审批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结果。

8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审批
青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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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二、民生服务

9 对违规领取80岁以上高龄津贴的追缴
青山区民政局：
对违规领取的80岁以上高龄津贴进行追缴。

10 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
青山区民政局：

区级层面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

11 成立街镇、社区慈善基金会
青山区民政局：

区级层面成立慈善基金会。

1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缴费人员统计

青山区医疗保障局:
按照参保人员类型进行统计，通过医保信息系统为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群众办理参保业务、
进行个人信息变更、对参保人员的参保、缴费情况进行查询。

13 门诊费用报销

青山区医疗保障局：

受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报销申请，对提交的报销材料进行初审，包括审核票据的真实性、合规性，
以及费用是否符合医保报销范围等，协助完成报销流程，确保参保人员能够按规定享受医保待遇。 

14 住院费用报销

青山区医疗保障局：

受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报销申请，对提交的报销材料进行初审，包括审核票据的真实性、合规性，
以及费用是否符合医保报销范围等，协助完成报销流程，确保参保人员能够按规定享受医保待遇。 

15 开展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审核确认工作

青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对街镇提交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材料进行终审。
2.对街镇上报的拟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材料再次进行工商信息、失业金领取信息比

对，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发放补贴。

— 2 —



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16 开展就业帮扶培训工作 青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培训机构进行就业帮扶培训。

三、平安法治

17
做好辖区内使用高危气体、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
外包项目和非正常生产作业环节等情况企业的安全生产
检查工作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1.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2.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

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
除后，经审查同意，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

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
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5.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进行监督检查，将检查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违法

行为，依法作出处理。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将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等中毒和窒息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工贸企业纳入重点检查范围，突出对监护人员配备和履职情况、
作业审批、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等事项的检查。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及其
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有限空间作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整改；重大事故隐患排
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暂时停止作业，撤出作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排除
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作业。

18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

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学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
全监察。

19 对非煤矿山企业、尾矿库、外包工程日常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矿山领域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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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20 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的监督检查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
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使用
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21 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安全排查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
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使用
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22 对危化、冶金、工贸、矿山等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
故隐患的监督检查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1.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2.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

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
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

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
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3 对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青山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烟花爆竹的全流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4 选派工作人员纳入行政执法队伍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青山区司法局：                                                  
1.区司法局自行选派执法监督员。
2.行政执法监督员对辖区内执法单位的执法案卷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向区司法局报送《行政执法监督

表》，区司法局进行问题汇总，并督促执法部门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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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25 选拔和报送人民陪审员

青山区司法局：                                                  
1.发布公告：由区司法局会同相关部门发布选任公告，公告期一般为5日。
2.候选人产生。
3.资格审查：区司法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保候选人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各项
条件。
4.确定拟任命人选：根据资格审查结果，从通过审查的候选人中确定拟任命人选。如果个人申请和组
织推荐的人数超过拟选人数量，可以在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中随机抽选确定拟任命人选。
5.任前公示：对拟任命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6.提请任命：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区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
7.就职宣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后，人民陪审员需进行就职宣誓，宣誓仪式由基层人民法

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

26 法律援助指导监督和组织实施工作 

青山区司法局：
1.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部的规章，研究、制定法律援助发展规划及实施计划，管理、指导全
地区法律援助工作。
2.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申请，依照规定的程序，指派有关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帮
助。
3.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4.开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活动，组织援助人员进行培训。
5.按规定及时发放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27 出具法律援助经济状况证明
青山区司法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不再开展此项工作。                                                 

28 建立微型消防站

青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1.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
2.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建立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等多

种形式消防组织情况进行指导。

四、文化旅游（2项）

29 文物保护工作

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
1.设立保护标志牌和界桩，健全完善全区文物保护单位档案资料，推进文物档案数字化工作。发现并
修缮和增补损毁、缺失的标志碑和公示牌。绘制不可移动文物、工业遗址、历史文化建筑电子地图。
2.指导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和防盗、防火、防破坏检查，增强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
3.建立完善文物保护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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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部门及履职方式

30 组织开展文化馆总分馆联动展演
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

安排、统筹规划各文化馆分馆，组织人员进行排练、表演，确定场次、时间等工作。

注：根据清单工作整体部署将适时对清单内容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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